附 录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标段
	资质等级要求

	HZJY-1
	有效的营业执照。


注：
1、供应商应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彩色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2、对于法人发生重组或变更的供应商，应在本表后附有法人重组或变更时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变更时的营业执照的变更记录复印件。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要求

	HZJY-1
	供应商近5年内承担过1个商业经营类项目。


注：
1、 供应商应填报投标文件格式资格审查资料“近年承担的业绩情况表”，并在本表后附相应证明材料。投标人在填报上表时，每张表格只填写一个项目，并标明序号。
2、 业绩证明材料应提供项目的经营合同协议书。若上述材料无法体现资格审查条件要求的指标或供应商承担的具体任务，应提供发包人（或委托人）出具的业绩证明材料，否则该业绩将不予认可。
3、“近5年”是指从2019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期前一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4、投标人必须按照上述要求填报相应的表格，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以证明其符合相应资格审查条件。
5、购物中心经营、文旅项目经营、餐饮食堂经营、商业街经营均视为有效的商业经营类项目业绩。
6、上述要求与投标文件格式资格审查资料“近年承担的业绩情况表”注的内容不一致的，以上述要求为准。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标段
	信 誉 要 求

	HZJY-1
	1、供应商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接管或清算、破产状态。
2、供应商没有被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他有权作出处罚的部门作出取消在湖北省建设市场投标资格或禁止进入湖北建设市场的处罚且处于有效期内。
3、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不良状况或不良信用记录：
（1）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2）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其他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且按联合惩戒要求禁止参与招投标的。


注：供应商应在申请文件格式资格审查资料“5-3供应商信誉声明”中按给定的内容填写情况说明并提供《信用承诺函》。

